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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辦理「專業回饋人才初階

培訓研習實施計畫」，敬請各校協助公告資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「111學年度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

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-專業回饋人才初階培訓

研習實施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依據西小教字第1110006668號函，本中心辦理「專業回饋人

才初階培訓研習實施計畫」，111學年度初任教師必須參加

旨揭研習，由於報名人數眾多，本中心增開第八、九梯次，

相關研習資訊敬請貴校轉知初任教師。

三、研習資訊

  研習名稱:桃園市111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-專業回饋

人才初階培訓研習

  研習對象: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(含代理、代 課、

兼任教師或教學支援人員亦可旁聽)
  研習地點:桃園市西門國小

  講        師:中壢國小 李佑珊主任

  第八梯次

  研習時間:111年12月17日(六)9:00~16:00
  研習代碼:3554089
  第九梯次

裝

訂

線

以稿代簽 檔　　號：111/139/1

保存年限：1年

*1110007323* *1110007323*
第1頁，共2頁



  研習時間:112年1月14日(六)9:00~16:00
  研習代碼:3554092

四、參加研習者請至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（https://www
1.inservice.edu.tw）報名登錄，敬請學員所屬學校惠予公假登

記，講師及工作人員所屬學校惠予公(差)假登記，研習當日

適逢假日，得於一年內核實補休。

五、本校因校舍整修，人員皆由操場側邊後門出入口進出，校內

無提供停車，汽機車請自行於周邊停車場停放。研習之辦理

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範進行，

請參與者配戴口罩，配合測量體溫及相關清消工作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小、本市各市立國中（含完全中學國中部）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中教育科、中壢國小 李佑珊

主任

校長 王 O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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